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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上证公函【【【【2019201920192019】】】】0709070907090709 号号号号    

    

关于对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年

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 

 

广东榕泰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依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

年度报告的内容与格式》（以下简称《格式准则第 2 号》）、上海证

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的要求，经对你公司2018年年度

报告的事后审核，为便于投资者理解，请你公司从行业经营和财务

情况、信息披露事项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 

一一一一、、、、关于商誉及商誉减值关于商誉及商誉减值关于商誉及商誉减值关于商誉及商誉减值    

 年报显示，公司商誉期初余额 10.62 亿元，前期未进行减值计

提，本期计提商誉减值 1044.58 万元，期末余额 10.52 亿元。本次

商誉减值涉及主要资产为公司2016年通过重大资产重组收购的北京

森华易腾通信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华易腾）。森华易腾 2018

年实现净利润 1.45 亿元，业绩承诺完成率为 95.25%，累计业绩完成

率为 99.22%。请公司补充披露： 

1.公司商誉相关的会计政策和会计估计，包括商誉初始确认和

计量方法，商誉减值测试方法及减值准备计提方法等； 

2.森华易腾业绩承诺情况和业绩预测情况，自收购以来各报告

期主要财务数据，以及各报告期末商誉减值测试的具体过程，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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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选取情况、选取依据及合理性，列示营业收入、收入增长率、

净利润、毛利率、费用率、净利率水平、自由现金流、折现率等重

点指标的来源； 

3.结合森华易腾前期盈利预测、实际实现及各期末商誉减值测

试情况，说明各期商誉减值计提是否充分合理，是否符合《企业会

计准则》的相关规定，是否存在前期商誉减值计提不充分的情形，

并提供相关证据和说明； 

4.请评估师和会计师对问题 1-3 发表明确意见。 

二二二二、、、、行业经营和财务情况行业经营和财务情况行业经营和财务情况行业经营和财务情况    

5.关于货币资金与借款。年报显示，2018 年末，公司货币资金

12.42 亿元，其中受限货币资金 1.90 亿元，主要为银行承兑汇票及

信用证保证金和短期借款质押金；短期借款 9.92 亿元，长期借款

1.03 亿元；本年利息费用 8069.82 万元，占公司净利润的 52.5%。

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公司经营模式和资金安排，说明公司在

货币资金较为充裕的情况下，公司进行高额融资的合理性；（2）除

已披露的受限货币资金外，是否存在其他潜在的限制性安排；（3）

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账户的情况，是否存

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4）请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

明确意见。 

6.关于存货。年报显示，公司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期末

存货分别为 5.93 亿元，6.06 亿元和 5.86 亿元，占当年销售收入比

重分别为 41.23%、36.89%和 34.49%。2018 年公司期末存货中原材料

4.82 亿元，在产品 2563.85 万元，库存商品 8516.94 万元，除原材

料计提 598.73 万元跌价准备外，其他项目均未计提减值准备。请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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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补充披露：（1）结合同行业可比公司存货占销售收入比重情况，

说明公司存货比例的合理性；（2）公司近年存货主要为原材料，请

分项列示公司原材料的具体内容，结合公司的生产销售计划和采购

计划，说明公司囤积原材料的原因及合理性；（3）结合公司各项存

货的化学及物理特性，保质期和可变现净值等，说明存货跌价准备

计提是否充分、合理；（4）请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意见。 

7.关于应收账款及坏账准备。年报显示，公司 2018 年期末应收

账款 6.38 亿元，同比增长 19.74%。坏账准备 6680.72 万元，同比增

长 86.7%。其中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共 10

笔，本期计提 1954.52 万元，计提比例均为 100%。其中 4 笔计提原

因为客户已进入清算程序，预计无法收回，6笔计提原因为对方出现

严重财务危机且处于破产重组阶段，预计无法收回。单项金额不重

大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本期计提 491.58 万元，计提比例

为 100%。请公司补充披露：（1）上述各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

账准备的应收账款的交易背景及形成原因、形成时间、交易对方是

否公司关联方；（2）上述各单项金额重大并单独计提坏账准备的应

收账款减值迹象出现时间，并说明是否存在前期减值计提不充分的

情况及本期全额计提的合理性；（3）公司应收账款的内部控制相关

政策，结合公司集中出现重要应收账款全额计提坏账准备的情况说

明相关内部控制是否健全并落实到位；（4）重要的单项金额不重大

但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应收账款情况，包括交易背景、交易对方、

是否关联方等，并说明减值依据；（5）请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明

确意见。 

8.关于应付票据及应付账款。年报显示，公司 2018 年期末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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票据及应付账款余额 5.34 亿元，同比增加 53.6%，其中应付票据 4.7

亿元，应付账款 6417.06 万元。请公司补充披露：（1）结合报告期

内采购模式变化情况、上游供应商及相关结算方式的变化情况等，

说明报告期应付票据大幅增加的原因和合理性；（2）应付票据期末

余额前五名情况，说明交易内容、金额、对象是否为关联方；（3）

请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9. 关于持有待售资产。年报显示，公司 2018 年期末持有待售

资产期末余额 4.97 亿，其中固定资产转入 2.24 亿元，投资性房地

产转入 1.15 亿元，无形资产转入 7671.45 万元，在建工程转入

4966.82 万元，其他流动资产转入 3154.59 万元。形成原因为公司以

现金 50 万元和公司名下一批低效资产，评估作价出资 64,981.94 万

元成立揭阳市佳富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佳富实业），2018 年 11

月底，公司与实际控制人关联方企业广东宝基投资有限公司签署《股

权转让协议》，以 7.55 亿元将佳富实业整体转让。请补充披露：（1）

股权转让事项目前进展情况，包括付款情况、资产交割情况等，说

明交易是否按照《股权转让协议》安排推进，如否，请说明原因；（2）

分项列示持有待售资产项下各类型资产的主要内容，包括账面价值，

累计折旧，减值准备等情况，并说明相关资产的确认和分类是否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第 42 号——持有待售的非流动资产、处置组和终

止经营》的相关规定；（3）请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明确意见。 

三、其他信息披露问题其他信息披露问题其他信息披露问题其他信息披露问题 

10.关于非经常性损益。年报显示，公司 2018 年非经常损益金

额 3899.79 万元，其中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

2806.61 万元，请补充披露上述项目具体所指，并说明其确认是否符



 

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见。 

对于前述问题，公司依据

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

说明披露的，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于2019年

之前，回复上述事项并予以披露

 

 

 

 
 
 
 
 
 
 
 
 
 
 

                                    

 

的相关规定。请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明确意

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2号》、上海证券交易所

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

应当详细披露无法披露的原因。 

年5月18日披露本问询函，并于2019

回复上述事项并予以披露，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二〇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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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会计师对上述问题发表明确意

上海证券交易所

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

2019年5月28日

告作相应修订。 

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一九年五月十七日 


